中共重庆北部新区工委组织部（通知）

渝新工委组发〔2009〕37号

★
关于召开北部新区海外高层次
人才大会的预通知
区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事业单位，辖区有关企业、科研院所：
2009年6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批准北部新区为第二批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市目前唯一的获批单位，为抓好基地建设，努力打造内陆海外高层次人才高地，为北部新区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加快建成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经委领导同意，拟于2009年年底前召开“北部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地点，以正式通知为准），现就有关事宜预通知如下：
一、拟定参会人员
（一）北部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有关领导。
（二）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领导。
（三）北部新区组织部（人事局）、产业局、教育局、社发局、计统局、财政局、社会保障局、建设局、商务局、招商一局、招商二局、软件办、国资办、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经开区就业办（人才交流中心）、高新区人力资源中心有关负责人。
（四）北部新区辖区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不含通过市外国专家局引进的外国专家和党政机关人才）及所在单位相关负责人。
二、拟定会议议程
（一）大会交流发言。
（二）公布北部新区出台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有关政策。
（三）向海外高层次人才代表现场兑现政策。
（四）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领导讲话。

（五）北部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讲话。
三、有关前期工作
（一）人才状况摸底和会议通知
为进一步摸清北部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源状况，同时让他们尽可能参加大会，了解北部新区扶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发展的决心和优惠政策，增强立足新区干事创业的信心，经研究，决定在会前由相关部门分别牵头开展辖区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源状况摸底（填写“北部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源摸底表”及“摸底汇总表”，见附件），并进行会议通知。具体分工为：
1．除软件及服务外包之外的高新技术企业（含高新技术服务业）：计统局牵头，产业局、招商一局、招商二局、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经开区就业办（人才交流中心）、高新区人力资源中心配合；
2．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软件办牵头，产业局、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经开区就业办（人才交流中心）、高新区人力资源中心配合；
3．其他工业企业、科研机构：产业局牵头，计统局、招商一局、招商二局、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经开区就业办（人才交流中心）、高新区人力资源中心配合；
4．除高新技术服务业之外的金融、物流、商贸、科技、信息、文化、旅游、房地产等服务业领域：商务局牵头，产业局、计统局、经开区就业办（人才交流中心）、高新区人力资源中心配合；
5．建设、交通、市政等行业领域：建设局牵头，交通局、市政局、森工办、经开区就业办（人才交流中心）、高新区人力资源中心配合；
6．教育、卫生行业及区属企事业单位：人事局牵头，教育局、社发局、国资办及各主管局室配合。
本次摸底只统计辖区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不包括通过市外国专家局引进的外国专家）。“摸底表”和“摸底汇总表”各牵头部门自行留存，于2009年12月10日前将复印件或电子文档送组织部。
（二）准备大会交流材料
会议拟安排国家“千人计划”人才谢东、杜克公司董事长杜长春以及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公司、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作大会交流发言，分别介绍在北部新区创新创业的经历和体会，以及开展海外高层次人才管理服务工作的做法和经验。谢东、杜长春由创新服务中心负责通知；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公司由产业局负责通知。发言材料篇幅控制在8—10分钟，2009年12月10日前送北部新区组织部。
联 系 人：中共重庆北部新区工委组织部  朱  东
联系电话：67308089  67463620（FAX）
电子邮箱：zhudong05@126.com
附件：1．北部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源摸底表
      2．北部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源摸底汇总表
中共重庆北部新区工委组织部
                        2009年11月20日
附件1：
北部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源摸底表
填写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国籍
	海外取得的学位
	曾任或现任职务
	现所在单位性质
	是否自主创业
	是否申报
千人计划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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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联系电话：

（请仔细阅读填表说明。本表可复制。）

填表说明

1．本表由人才所在单位填写，只统计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不含通过外国专家局引进的外国专家和党政机关人才）；表头的“填报单位”和表尾的“填表人”、“联系电话”请务必填写。

2．除“姓名”外的其他各项，在相应的空格内打“√”；最后一行“合计”项，在空格内填数字。

3．有中文姓名的外籍人才，需与外文姓名同时填写。

4．港、澳、台人才均填入“国籍”项的“中国”栏。

5．“管理职务”与“专业技术职务”项，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地区担任或取得的职务都要填写，曾担任多个职务的，只填最高等级。既有专业技术职务，又有管理职务的人才，两项均要填写。

6．私立学校、私立医院均填入“学校医院”栏；合资企业无论中方资本是何性质，均填入“合资”栏；港、澳、台独资企业均填入“独资”栏。
7．“自主创业”指具有海外硕士以上学位，到北部新区创办或合办企业并拥有30%以上股份。
附件2：
北部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源摸底汇总表
填表部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总数
	性别
	国籍
	海外取得的学位
	曾任或现任职务
	单位性质
	是否自主创业
	是否申报
千人计划

	
	
	
	
	管理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学校医院
	科研院所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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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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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硕士
	初级
	中级
	高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国有
	民营
	合资
	独资
	是
	否
	已申报
	打算申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本表由各牵头部门填写，为本部门牵头摸底的行业领域的汇总数据。
主题词：人才工作  海外高层次人才  会议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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